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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资金概况

根据广东省财政厅《关于提前下达 2022 年度省促进经

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（市场监督管理-食品抽检及监管）

资金的通知》（粤财工 2021〔125〕号）文件，省下达韶关市

2022 年度省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食品抽检及监管

方向特殊食品省转移地市抽检专项金额 24 万元，韶关市实

际到位资金 24 万元，资金到位率 100%。根据韶关市财政局

《关于下达 2022 年度省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（市

场监督管理-食品抽检及监管）的通知》（韶财工〔2022〕8

号）文件，韶关市将特殊食品省转移地市抽检专项金额 24

万元分配给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16 万元、浈江区局 0.8 万、

武江区局 0.8 万、曲江区局 0.8 万、乐昌市局 0.8 万、南雄

市局 0.8 万、仁化县局 0.8 万、始兴县局 0.8 万、翁源县局

0.8 万、新丰县局 0.8 万、乳源县局 0.8 万。

（二）资金使用情况

2022 年 1-12 月，特殊食品省转移地市抽检专项项目资

金 24 万元，实际使用 21.19 万元，资金使用率 88.29%。其

中市食药检所资金 16 万元，实际使用 13.94 万元，资金使

用率 87.13%；武江区局资金 0.8 万元，实际使用 0.05 万元，

资金使用率 6.25%；其余 8 个县市区均已完成 0.8 万元的资

金支出。



（三）绩效目标

特殊食品省转移地市抽检资金绩效目标：完成 2022 年

省转移韶关市的 80 批次保健食品专项抽检工作。

二、项目实施管理情况

2022 年，省下达韶关市保健食品抽检任务 80 批次，截

至12月，韶关市完成保健食品抽检80批次，任务完成率100%。

市局制度 2022 年韶关市落实民生实事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

划（含保健食品专项抽检计划），合理分配保健食品专项抽

检任务，加强对保健食品安全执法人员的培训，加强对承检机

构的管理，按时完成省市场监管局下达韶关市的 80 批次保健

食品抽检任务。

三、绩效自评结论

自评等级：优。分数：99。

特殊食品省转移地市抽检资金：韶关市按要求完成省市

场监管局下达的 80 批次经营环节保健食品抽检任务，省转

移韶关市保健食品抽检资金 24 万元，当年实际使用 21.19

万元，使用率 88.29%。

四、绩效指标分析

（一）决策分析

1.项目立项情况。

（1）论证决策。



省市资金文件：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2 年度

省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（市场监督管理-食品抽检

及监管）资金的通知》(粤财工〔2021〕125 号)、《关于下达

2022 年度省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（市场监督管理－

食品抽检及监管）的通知》（韶财工〔2022〕8 号），与省市

工作部署文件：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 2022 年广

东省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的通知》（粤市监协调〔2022〕

76 号）、《韶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 2022 年韶关市落

实民生实事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的通知》（韶市监协调

〔2022〕3 号)等系列文件相吻合，县（市、区）再详细制定

工作计划，使得全年年初制定工作计划稳步有序开展，全年

的任务和绩效目标都已达成。

（2）目标设置。

根据省级工作部署文件，采用因素法和项目法，分配资

金和设置工作目标，完成省 2022 年度保健食品抽检工作任

务，抽检不合格保健食品核查处置率达到 100%，提高监管效

能，保障保健食品消费安全。

（3）保障措施。

特殊食品省转移地市抽检方面：由韶关市局执法二科负

责制定 2022 年韶关市落实民生实事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

（保健食品专项抽检计划部分），合理分配保健食品专项抽

检任务，市食药检所负责 80 批次保健食品检验工作，各县



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管局各负责 8批次保健食品抽样送样工作，

工作安排合理。

2.资金落实情况。

（1）资金到位。

根据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2 年度省促进经

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（市场监督管理-食品抽检及监管）

资金的通知》（粤财工 2021〔125〕号）文件，省下达韶关市

2022 年度省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食品抽检及监管

方向特殊食品省转移地市抽检专项金额 24 万元，韶关市实

际到位资金 24 万，资金到位率 100%。

（2）资金分配。

根据《广东省财务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2 年度省促进经

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（市场监督管理-食品抽检及监管）

资金的通知》（粤财工〔2021〕125 号）文件，省下达韶关市

省级财政专项 2022 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食品抽

检及监管方向特殊食品省转移地市抽检专项项目资金 24 万

元。市局根据转移县（市、区）任务清单，制定 2022 年省

下放专项资金分配方案，经市政府审批，韶关市财政局制定

《关于下达 2022 年度省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（市

场监督管理-食品抽检及监管）的通知》（韶财工〔2022〕8

号）文件，将省级财政专项 2022 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

项资金食品抽检及监管方向特殊食品省转移地市抽检专项

项目资金 24 万资金下达市食药检所和各县（市、区），其中



市食药检所 16 万元，10 个县（市、区）各 0.8 万元，分配

结果于2022年2月10日在韶关市市场监管局官网公示公开。

（二）管理分析

1.资金管理。

（1）资金支付。

特殊食品省转移地市抽检资金 24 万元，实际使用 21.19

万元，支出率 88.29%。市食药检所结余 2.06 万元，武江区

局结余 0.75 万元。

（2）支出规范性。

专项资金全部用于对应项目，无调剂使用情况，符合省级

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、财务规定，实行专账管理，按照财政要求、

本单位工作计划规范支出，通过制定工作方案、党组会议审定、

收集任务完成明细汇总、竣工验收、按进度完成资金等规范程

序执行，支出记录完整规范，凭证合格有效。

（三）产出分析

1.经济性。

按时完成省市场监管局交办的 80 批次保健食品抽检任

务，保健食品抽样资金预算 1000 元/批次，检验资金 2000

元/批次，实际支出没有超过预算。

2. 效率性。

年初设定的绩效指标均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，

资金支出率 88.29%，有效完成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。



（四）效益实现度分析

1.效果性。

通过保健食品监督抽检，及时了解、分析、评估保健食

品安全形势及存在的风险，为保健食品监管提供了有力的技

术支撑，同时降低了保健食品安全事故发生率，有效提升社

会公众的保健食品安全意识。

2.公平性。

特殊食品省转移地市抽检资金 80批次保健食品抽检信

息在韶关市市场监管局官网公布，提高公众保健食品安全意

识及参与保健食品监管的积极性。

五、主要绩效

特殊食品省转移地市抽检资金：通过保健食品监督抽检，

及时了解、分析、评估保健食品安全形势及存在的风险，为

保健食品监管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，同时降低了保健食品

安全事故发生率，有效提升社会公众的保健食品安全意识。

六、存在问题

部分单位资金支出未按照使用进度，造成 2022 年保健

食品抽检资金结余 2.81 万元。

七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
加强对下达各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管局保健食品抽检资

金的监管，督促各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管局按要求按进度使



用保健食品抽检资金。


